青岛仲裁办202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bookmark: _GoBack]2025年上半年，青岛仲裁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聚焦“打头阵、当先锋”，真抓实干、巩固提升，各项业务指标继续保持向好态势，仲裁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受理传统案件数量同比增长41.48%，受理互联网案件数量同比增长163.99%。1个案例获评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优秀案例，2个案例入选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1个案例入选全省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全国人大莅临开展仲裁法修订专题调研。相关经验做法被市委改革办纳入典型案例上报省委改革办。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突出政治建设，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围绕“国之大者”找准仲裁工作切入点。通过“第一议题”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110余篇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交流研讨7次。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打造“党建引领·公信青仲”品牌。组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学习研讨20余次。1个党支部获评全市离退休干部“六好”党支部。加强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完成工会、妇委会换届选举，有序推进成立机关团委，为仲裁事业发展注入青年活力。
（二）深化拓展推行，服务领域持续扩大。加强“知青仲·亲仲裁”拓展推行品牌建设，与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功能区管委、商协会等广泛合作，建立服务保障民营经济、侨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农资纠纷调处等机制。编制仲裁工作白皮书和十大优秀案例并通过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创作“走进青仲”“仲裁员说”短视频，在网站、公众号更新示范合同文本达780余份，走访、辅导、服务企业1000余家（次），让社会各界更多地认识仲裁、了解仲裁。联合主办民营经济促进法宣贯活动，组织面向残疾人、科技工作者等群体的仲裁开放日活动，为企业提供合同规范、专题培训、送法上门等个性化服务，赢得更多市场主体信赖与选择。与日喀则仲裁委员会开展合作共建，提升跨区域仲裁服务水平。
（三）增强群众观念，为民服务更有温度。坚持以当事人为中心，扎实推进“亲和仲裁”具象化，树立“如我在裁”意识，实现“一次告知、一次办好”。将案件受理大厅迁移至青岛仲裁委员会首层，擦亮方便、贴心的案件受理窗口。加快智慧仲裁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仲裁服务从“能办”向“快办”“优办”转变。将案件数量持续大幅增长带来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制定仲裁庭庭前程序指引，细化庭前程序准备，严格把控组庭、开庭和结案各节点时限，继续增加开庭排期数量、推行双休日开庭，平均每周开庭保持在70-80次，跑出案件审理“加速度”。传统案件结收比达1.17；快速结案率48.78%，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审限内结案率为77.87%，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强化案件质量管理，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旁听仲裁庭审，定期开展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联动会商，无被法院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案件。
（四）仲法协同共治，多元解纷更显成效。与市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加强合作，引导案件通过仲裁调解化解或导入仲裁程序解决。与市南区、黄岛区法院签署法仲衔接合作协议，在市南区成立法仲衔接调解工作室，协同黄岛区法院重点保障涉青岛自贸片区当事人仲裁保全、执行和司法审查等需求，“仲裁+调解+诉讼”格局进一步巩固。联合黄岛区法院成功调处一起意大利某贸易公司与青岛自贸片区某企业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促成当事人当日和解，圆满化解历时3年的跨境争议。
（五）发力涉外仲裁，服务国际经贸往来。入驻青岛中央法务区，靠前提供咨询、立案、开庭等服务，举办国际商事仲裁研讨、印度仲裁实务培训等，打造涉外仲裁服务前沿阵地。依托青岛自贸片区青岛国际仲裁中心、上合示范区国际仲裁院、国际贸易仲裁院等涉外仲裁平台，联合举办涉外仲裁政策宣讲、专题培训活动，延伸涉外仲裁服务链条，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建设。开设国际商事争议裁判规则简讯专栏，发布6期仲裁案例资讯，引导企业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更好地防范化解法律风险。受理涉外因素案件31件，同比增长107%。
（六）融入中心大局，海事海商仲裁呈现新起色。加强与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专班及海事法务部成员单位合作，助力青岛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的位次由第15位跃升至第13位。在青岛海事法院、山东海事局、青岛海事局支持下，建立海事调解与海事仲裁合作机制，创新“调解优先、仲裁断后、司法保障”的递进式多元解纷模式，拓宽海事海商纠纷化解渠道。深化与市司法局、市交通运输局合作，深入涉海企业走访，合力提供法律培训、专题讲座、风险防范等服务。发布10类海事海商推荐合同文本，帮助相关市场主体规范合同行为，提升青岛仲裁认可度、首选率。受理涉海因素案件57件，同比增长30%。
（七）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正规化走深走实。将现行有效的52个业务制度、37个内控制度、34个协作机制文件汇编成册，全面落地执行。开展作风纪律整顿，组织处长擂台比武、全员亮绩赛绩，探索建立年轻干部月考核、月排名制度，营造比学赶超、加压奋进氛围。常态化开展建设工程、互联网案件办理等业务研讨和经验交流，提升仲裁秘书专业化水平。严格仲裁员分类监督考核，每季度通报仲裁员履职情况，表彰优秀仲裁员，加强廉洁提醒，打造专业素质硬、道德操守高的仲裁员队伍。
二、存在问题
一是跟进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篇布局的能力不足，仲裁服务大局作用发挥不够。
二是仲裁拓展推行不够广泛深入，仲裁案件办理效率有待提升，程序管理与把控还有较大优化提升空间，畅通案件出口的思路不宽、措施不多，与当事人的期盼有差距。
三是特色领域基础工作不够扎实，青岛自贸片区青岛国际仲裁中心服务平台和上合示范区国际仲裁院集聚效应不足，涉外仲裁、海事海商仲裁能力水平有欠缺。
三、下步打算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赋予仲裁的改革发展任务，坚定信心、久久为功，全力推进青岛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岛实践贡献仲裁力量。
（一）精准发力，拓宽仲裁拓展推行路径。丰富“知青仲·亲仲裁”品牌内涵，以面向“10+1”创新型产业体系、“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十大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拓展推行为切入点，落实部门间合作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订单式”优质仲裁法律服务，推动仲裁服务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二）紧扣中心，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用好青岛中央法务区仲裁服务平台，服务保障上合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等重大战略实施，努力打造涉外仲裁、海事海商等仲裁服务标杆，扩大青岛仲裁影响力。加强与市、区（市）两级法院和海事法院沟通合作，持续推进仲裁与诉讼、调解有效衔接和监督支持，提升青岛仲裁公信力。
（三）巩固提升，抓紧抓实仲裁案件办理。全面推动“亲和仲裁”具象化落地实施，改进当事人仲裁体验。修订完善仲裁规则、互联网仲裁规则，建设具有青岛特色、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融通的规则制度体系。提升仲裁案件办理质效，推动案件审得快、结得多、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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